






体、 基金会、 社会服务机构、 律师事务所、 会计师事务所、 以单

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。 政策执行期限至2022年12

月31日，具体按《关于发放 一 次性留工培训补助的操作指引》执

行（见附件）。

六、 大力支持职业技能培训。 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以后，

以2021年底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为基数，在2022年底前按5%

的比例提取失业保险基金至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， 由

省统筹用于职业技能培训， 具体办法按规定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、 财政部备案。 各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有结余的， 各

项职业技能培训应优先使用结余资金。

七、 实施降费率和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。 按规定延续实施阶

段性降低失业保险、 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及失业保险浮动费率政策

1年， 执行期限至2023年4月30日。 对餐饮、 零售、 旅游、 民

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企业阶段性实施缓缴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

工伤保险费政策， 其中， 养老保险费缓缴期限3 个月， 失业保险

和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限不超过1年，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 以个

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

人员，2022年缴纳养老保险费有困难的，可自愿暂缓缴费至2023

年底前补缴。具体按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

局办公厅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

知》（人社厅发(2022] 16号）及省贯彻意见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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